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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在我国岩土工程的技术规范标准方面呈现高度

不一致的局面。目前岩土规范标准种类繁多、各自

为政。甚至同一行业 ,由同一单位主编的规范之间

也无接口可以衔接。以岩土的命名分类为例 ,在给

土木系学生上课时 ,要讲建筑业的土的分类 ;反之 ,

水利系学生要学水利行业的土的分类。土木系学生

试验要用“搓条法”测塑限 ;水利系用联合测定仪法。

本来要实行“学分制”,学生可以不受时间和课堂的

限制自由选课 ,却因此而不能实现。在关于云南省

元磨高速公路一隧洞事故的现场讨论中 ,几个不同

行业的院士专家有的说是五级围岩 ,有的说是一级

围岩 ,使相互间的交流比与外国人交流还困难。

同一个指标 ,在不同的规范中有不同的名字 ,不

同的表示方法。例如细粒土的人工加密程度可以用

加密后土的干密度与在标准击实试验中确定的土的

最大干密度的比值表示。即 :加密程度 =
ρd

ρdmax
。它

在不同的规范中被称为压实系数、压实度、挤密系

数 ;有的用小数表示 ,有的用百分数表示 ;其表示的

符号至少有 4种。不同行业的岩土工程师要想交流

谈何容易。秦始皇在 2200多年前就统一了度量衡 ,

实现了“车同轨 ,书同文字”。现在看来 ,我们现在真

还需要一个“秦始皇”。

岩土工程是由工程地质、岩石力学和土力学及

相关工程和环境分支组成的。它服务于工业民用建

筑、市政、水利、水电、采矿、冶金、港口、公路、铁路、

海洋、航空、军事 ,甚至航天等各工程门类和行业。

在我国 ,由于建国初期全面学习前苏联 ,实行计划经

济 ,形成了“条条专政”的体系。国务院各个行政部

各自设置相应的研究院所、高等学校、施工工程局和

质检管理系统。这一体系的后遗症之一就是我国不

同行业的岩土工程技术人员相互隔绝 ,老死不相往

来 ,缺少共同语言。这些问题在“注册岩土工程师”

考试中充分暴露出来。最近参加一个部编“标准”的

审查 ,笔者小心翼翼地提出是否与国家标准和其他

行业标准稍加协调的意见 ,马上被主持会议的某司

长否定 :“我们只管我们行业的”。其实即使是在这

个部里 ,其“水”和“陆”还是两套。所以 ,为了标准的

定名就占了讨论时间之半。

据初步统计 ,不包括各省市所编制的地方标准 ,

目前我国岩土工程方面的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就有

200多种。其中各行业规范自成体系 ,形成了名词

术语、岩土分类、参数、公式、设计理论的高度不一

致。

1　建筑桩基技术规范

如上文所述 ,《建筑桩基技术规范》(J GJ 94 - 94)

(以下简称《桩基规范》)是完全采用可靠度的分项系

数方法设计计算的。这在理论上是相当“完美”的 ,

即可以准确地给出失事的概率。可是仔细分析 ,发

现这只是徒有其名。以钻孔灌注桩为例 ,它规定侧

阻力、端阻力及综合阻力的分项系数都是相等的。

即γs =γp =γsp = 1. 6～1. 7。我们知道 ,在不同的

荷载阶段 ,侧阻与端阻的发挥程度是不同的 ;另一方

面 ,对一般的施工质量讲 ,由于桩底虚土的普遍存在

和不确定性 ,侧阻的变异系数应当比端阻的变异系

数小。所以作为随机变量其概率分布函数是不同

的。二者的分项系数也不应当相同。看来要全面实

现可靠度的分项系数方法还需要作很多工作。

《桩基规范》中 ,有些参数的取值很不确定。不

同的人可以有完全不同理解。如果查一下各种“注

册岩土工程师考试”的辅导材料 ,就可以发现取值几

乎各不相同。在平时设计中 ,相差不多时可取偏于

保守 (安全)的值 ;而在考试中答案必须惟一 ,这就难

为了考生们。

比如规范中表 5. 2. 8 - 2 中桩的“入土深度”是

从承台底起算 ,还是从设计 (原)地面起算 ? 表 5. 2.

16 - 2中 l0与 l n —分别为“中性点深度和桩周沉降

变形土层下限深度。”它们应当从承台底起算 ,从原

地面起算 ,还是从该土层顶面起算呢 ?

在验算承台的抗弯、抗剪和抗冲切时 ,式中

N i ( Q i) 是净反力还是全部反力 ,其规定很不一致。

例如在抗弯验算的式 (5 . 6 . 2) 中 : M x =ΣN iy i ,其中

“N i —扣除承台和承台上土自重设计值后第 i 桩竖

向净反力设计值 ;当不考虑承台效应的条件时 ,则为

第 i桩竖向总反力设计值。”这一规定是比较清楚和

合理的。

22

岩 土 漫 话 GEOT ECHNICAL ENGINEERING WORLD　VOL. 6　No. 12



在式 (5 . 6 . 6) 中 ,柱下冲切力设计值为 Fl :

Fl = F - ΣQ i

“ΣQ i —冲切破坏锥体范围内各基桩的净反力

设计值之和。”这里未讲不考虑承台作用情况。

但在式 (5 . 6 . 7) 中关于角桩的冲切验算 ,γ0 N l

Φ抗冲切力。“N l —作用于角桩顶的竖向压力设计

值。”那么就是总的竖向压力或总的反力了。让人不

解的是同样是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的“注册岩

土工程师必备规范汇编”(2003年版修订编印本) 中

同 —规范中的同一公式则变成 :“N l —角桩竖向净

反力的设计值。”同一个 N l —到汇编就“修订”成了

净反力 ,真让人们无所适从。

而在斜截面受剪承载力验算时 ,没有规定“斜截

面最大剪应力设计值 V ”用桩的总反力 ,还是净反

力。可见 ,在不同情况和公式中 ,记住和使用什么反

力是颇为不易的。而实际上是可以统一的。

《地基规范》中关于矩形独立扩展基础的冲切

中 ,是按最不利一侧进行验算的。所谓“最不利”包

括两重意义 ,一是基底压力分布不均匀时 ,具有最大

基底反力的一侧 ;二是在基底压力均布时 ,冲切力面

积大而抗冲切力面积小的一侧。如图 1 (a)所示。

此时尽管基底压力均布 ,但左右两侧产生冲切力面

积大而抗冲切力面积小 ,上下两侧反之 ,二者的不平

衡力靠 ab、cd两个小斜截面是无法传递的。所以应

验算左或右的一侧。

图 1　浅基础和桩基础的冲切验算

在《桩基规范》中对于柱下桩基承台的冲切计算

建议公式为式 (5. 6. 6) 。

γ0 Fl Φαf t um h0

其中 Fl为作用于冲切破坏锥体上的冲切力设

计值 , Fl = F - ΣQ i ,ΣQ i 为冲切破坏锥体范围内

各基桩净反力设计值之和。实际上 Fl = F -ΣQ i就

是冲切锥体之外的各基桩净反力之和了。图 1 (b) 左

右两侧的冲切力 (锥体外桩的净反力之和) 大得多 ,

而上下两侧冲切锥体外桩数少得多 ,二者的抗冲切

面积又相反 ,这样 ,靠这两个孱弱肩膀承担这巨大的

不平衡力与力矩 ,能不令人担心吗 ?

在有地下室的内墙条形基础软弱下卧层验算

时 ,存在“自重应力”如何选取的问题。根据《桩基规

范》,在计算软弱下卧层的附加应力时 ,基底压力扣

除了四周的摩阻力 ,没有扣除原地面到承台底的土

重γd2 (见图 2) 。即原规范的公式 :

σz +γiz Φ qw
uk/γq (5 . 2 . 13 - 1)

σz =
γ0 ( F + G) - 2 ( A 0 + B 0)Σqsikl i

( A 0 + 2 t ·tgθ) ( B 0 + 2 t ·tgθ)

(5 . 2 . 13 - 2)

图 2　软弱下卧层的承载力验算

从图 2可见计算桩底的“净压力”时 ,应当从 F

+ G中减去γd2。这样就大大减少了附加压力 ,按《桩

基规范》计算的扩散应力σz 是偏大的。而在公式

(5 . 2 . 13 - 1) 中 , 由于未计地下室开挖的部份 ,

γiz (宜为γz z —疑原规范有误) 又明显偏大了。这种

情况下 ,软弱下卧层承载力的验算就太保守了。

2　建筑基坑支护技术规程

今年四月北京某基坑失事 ,基坑深 17. 72 m ,采

用土钉墙支护。作者查询了我国有关规范中对于土

钉墙支护的最大允许深度的规定。结果是《建筑基

坑支护技术规程》(J GJ 120 - 90)中规定 :土钉墙支护

的基坑“基坑深度不宜大于 12 m”。《建筑基坑技术

规范》( YB9258 - 97)中规定 :“场地土质较好且均

匀 ,基坑开挖深度在 5～15 m以内时 ,可采用土钉

加固土体构成土钉支护。”《基坑土钉支护技术规程》

(CECS96 : 97) 中规定 :“采用以钢筋作为中心钉

体的钻孔注浆型土钉 ,基坑深度不宜超过 18 m。”并

(下转第 26页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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易受到污染和腐蚀 ,成桩后几乎不可能再进行维修

保养和难于加强加固 ,所以制造厂、施工单位和监

督、监理单位必须互相合作 ,又互相监督 ,共同把桩

基工程完成好 ,这是社会和历史赋予大家的责任。

在沉桩过程中 ,可能遇到种种尴尬情况 ,要作具体分

析 ,不能一股脑儿把责任推给管桩厂。

管桩的技术资料 ,一般只需要提供钢筋、混凝土

和结构性能三项就够了 ,不必太烦琐。管桩的外观

和尺寸偏差 ,只要按合格品检查就足够。对一个埋

在土中的构件没有什么必要横挑鼻子竖挑眼 ,按一

级品、优等品标准去检查。

6　慎用“人造砂”

国标 GB13476 - 1999指出 :细骨料宜采用洁净

的天然硬质中粗砂 ,细度模数为 2. 3～3. 4 ,其质量

应符合 GB/ T14684的规定。

由于浙江省及长三角的建筑业极为发达 ,天然

资源黄砂频频告急 ,有一些管桩厂开始试用人造砂

即破碎磨细的石子代砂。这个问题必须慎重 ,因为

管桩生产需要高质量的混凝土 ,即混凝土应具有高

强度和耐久性 ,易于施工 ,所以要慎重。天然砂是经

过风雨冲涮滚磨后形成的颗粒核心体 ,强度很高 ,很

密实 ,很稳定。而人造砂是机械加工产品 ,多次破碎

和磨细使颗粒中存在微裂缝 ,对抗渗性、耐久性产生

不利影响 ,所以应慎重使用。

(上接第 23页)

且在条文说明中又介绍 :“国外用于基坑的土钉支护

最深达 21 m。”

关于土钉墙的墙面坡度的规定差异也很大。上

述的第一个规程规定不宜大于 1∶0. 1 ;第二个规程规

定为 0°～25°;第三个规程没有指明 ,但其所附图几

乎全是垂直墙面。近年来 ,土钉墙使用越来越多 ,使

用者也越来越胆大 ,报价又越来越低 ,加之甲方为了

尽可能多利用建筑红线内的土地 ,使降水井距支护

很近 ,墙面几乎都是垂直的。结果是事故频发 ;是否

更有必要从严掌握呢 ?

类似的规定相互矛盾情况颇多。比如《地基规

范》关于地下水以下支护结构后的土压力计算为“对

粘性土宜按水土合算的原则计算 ;也可按地区经验

确定。”对于饱和粘性土用在“自重压力下预固结的

不固结不排水三轴试验确定抗剪强度指标。”但《建

筑基坑支护技术规程》(J GJ 120 - 99)则规定 ,在地下

水以下的荷载和抗力的土压力计算中 ,对于粉土及

粘性土用土水合算 ,同时采用固结不排水 (快)剪的

强度指标。《建筑基坑工程技术规程》( YB9258 -

97)则规定 :地下水位以下 ,“对于粘性土作用于支护

结构上的侧压力可按水土合算原则计算 ,地下水以

下取饱和重度和总应力固结不排水抗剪强度指标计

算。”在《建筑边坡工程技术规范 ( GB50330 - 2002)》

中规定 ,对于地下水以下 ,“1.对于砂土和粉土按水

土分算原则计算 ;2.对于粘性土宜根据工程经验按

水土分算或水土合算原则计算。”并采用总应力抗剪

强度指标计算。

这些规范中关于主动土压力的计算和分布的规

定也五花八门。不知这些规定都有什么根据 ,而关

于水土分算和合算曾经引发了岩土工程界的一场大

争论。

在《建筑基坑支护技术规程 (J GJ 120 - 99)》中 ,

对于砂石土 ,地下水位以下情况的土压力给出了一

个十分复杂而艰深的公式 (3. 4. 1 - 2) 。

eOjk =σajkkai - 2 cik Kai + [ ( z j - hw a) - ( m j

- hw a)ηw a Kai ]γw

这是将简单问题复杂化的典型例子。其实只要

说明采用朗肯土压力理论 ,地下水位以下采用水土

分算 ,及坑底平面下σz 不变 ,有点土力学知识的人

都会正确计算其水土压力。这种形式复杂 ,使用别扭

的例子还有一些。它低估了工程技术人员的能力和

水平。姑且不说坑底平面下σz 不变这个假设是否合

理。这个别扭的公式还有一十分荒谬的规定 ,即对于

碎石和砂土竟赫然给出了粘聚力 cik。并且规定用

“三轴固结不排水 (快)剪”试验。快剪 (直剪)试验尚

可理解 ,对于砂石材料用固结不排水三轴确定强度

指标真是不可理喻 ,有谁见过用饱和碎石土作三轴

固结不排水试验吗 ? 试验目的是什么 ? 难道在正常

情况下砂石中会有超静孔隙压力吗 ? 真使人百思不

得其解 ,以致夜不能寐。人们常说“理论落后与实

践”,指工程中提出的许多问题 ,尚不能得到理论上

的解释与解决。那么这个例子就是“实践落后于理

论”的情况。表现出某些工程技术人员的岩土力学

的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的缺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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